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


[bookmark: documentNumber]东发改函〔2025〕 号
                              
[bookmark: documentTile]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对东莞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20250106号提案的答复

[bookmark: recipient]尊敬的康传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动加油站与充电桩复合站点优化升级的建议》（第20250106号）提案收悉，经综合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市住建局、消防支队、东莞供电局等单位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优化站点布局设计方面
（一）空间复用与模块化。经了解，目前周边地区充电站相当部分通过新增箱式变压器来实现电力增容，在装置布局时综合考虑箱变、电堆、充电终端的最优配置，以减少电损、投资成本，变压器与充电堆距离远的情况较少。同时，可拆卸式充电桩虽有快速安装、适应性强等优势，但也面临标准兼容、技术安全、稳定验证等方面挑战，需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来评估其适用性可靠性，待技术成熟后将推广试点工作。
（二）分级分类建设。根据《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加油站内设置汽车充电桩安全管理相关要求》，加油站内设置电动汽车充电柱数量原则上不应超过2台，数量超过2台的，应严格按照《电动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50966-2014）的要求建设，结合加油站规模、车流量等因素决定并满足负荷核算。目前，我市核心城区加油站用地规模普遍偏小，无空余用地新增箱式变压器，难以按“2快充+1超充”规划布局。市内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全覆盖充电设施，提供充电车位276个（含快充229个、超充34个），基本能满足车辆充电需求，且快充、超充均按充电量服务费收益，与充电时长相关性低，因此对于城郊及高速服务区站点可拓展“4超充+12快充”的建议，实施条件还不够成熟，拟由市场决策为主。
二、关于构建“充电+”综合服务体系
我局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支持加油站多元化、智慧化发展，引导加油站丰富便利店零售服务、增设洗车美容服务，合理拓展非油品业务。比如，引导和支持中石化加油站加快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升级，致力于打造 “人·车·生活”生态服务圈，提供加油、充电、购物、用餐、洗车、车辆保养等一站式服务，在部分加油站设置“爱心驿站”、“卡车司机之家”等公益驿站。同时，我市加快探索打造“光储充检放”综合能源充电站，逐步实现光伏、储能、充电、电池检测、V2G（车辆到电网）一体发展、峰谷经营创效等多业态综合运营模式。目前,我市供电部门已完成V2G（车辆到电网）反向放电技术验证工作。
三、关于强化安全与政策保障
（一）安全标准化。目前，市应急管理部门已制定《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加油站内设置汽车充电桩安全管理相关要求》（东应急〔2024〕145号），对加油站内设置充电桩的安全管理措施及设置充电桩的手续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暂无收到上级部门制定相关防爆技术导则、防爆认证白名单的计划；并明确充电桩参照散发火花地点考虑与加油站内工艺设备的安全间距[住建部《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明确散发火花地点与加油机安全间距不小于12.5米]，因此关于“明确液冷超充桩与加油机安全间距（建议≥15米）的建议，需执行国家标准。此外，市供电部门已在东城、大朗等地试点“充电站+光伏顶棚”，待试点经验成熟后，将逐步推广“加油站+光伏顶棚”等模式。
（二）政策扶持。关于建设补贴、土地增值税减免，经咨询，我市税务、电力部门均反馈暂无此类优惠政策，也无制定此类政策的权限，且此类优惠政策容易造成不当市场干预行为，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政策精神相悖，待条件成熟再研究考虑。关于加油站报装充电桩业务，供电部门审核时间承诺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低压项目最快可5个工作日完成）。下来，我局将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联动，进一步压缩审批环节、优化工作流程，加强对企业的指导服务，进一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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